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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21樓
承辦人：黃裕斌
電話：(02)29603456 分機2745
傳真：(02)29660844
電子信箱：AE6727@ntpc.gov.tw

受文者：國立宜蘭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新北教國字第1142608944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608944_新北市114學年度國小學習扶助18小時認證研習實施計畫.

pdf)

主旨：檢送114學年度本市辦理「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教師暨

大專院校增能18小時認證研習實施計畫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

計畫辦理。

二、自102年起非現職教師（即未具有教師證書者）須完整取得

18小時之研習證明，始得擔任學習扶助師資，以確保學習

扶助品質。

三、實施計畫內容簡述如下，詳如附件：

(一)參加人數及對象：以200人為限，國語領域40人、數學領

域130人，英語領域30人，額滿為止。

１、對學習扶助具熱忱服務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含研究

所）在學學生且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１)具有國語文、數學、英語三學科教學知能者。

(２)受有師資培育或特殊教育訓練者。

(３)具有相關科系或學習扶助教學經驗者。

檔　　號:
保存年限:

8

■■■■■■■■■　　　　總收文　114.12.24

■■■■■■■■■　　　　　　1140014012

■■■■■■■■■　　　　總收文　114.12.24

■■■■■■■■■　　　　　　11400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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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２、社會人士：指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之社會人士。

３、學校班級數60班以下，請至少派1位參加；60班以上，

請至少派2位參加。

(二)辦理日期：115年1月28日、29日、30日（星期三至

五），共3天。

(三)辦理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四)報名事項：

１、報名方式：參加人員請以附件google表單方式報名，

依報名順序錄取，不受理表單以外的報名方式。

２、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1月7日（星期三）下午5

時止。

３、錄取公告：115年1月16日（星期五）前於北新國小校

網公告錄取名單。

４、聯絡人：北新國小輔導處黃敏淳組長，電話：（02）

29189300分機674。

(五)全程參加研習者頒發20小時研習證書。

四、本局同意核予承辦學校相關工作人員及講師公假方式辦

理；參加人員若為校內代理教師同意公假參與。

正本：新北市各公立國小、新北市各私立國小、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新店國小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新北市五股區更寮國民小學吳國榮老師、新北市五

股區更寮國民小學林桂楨老師、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羅秀惠老師、新北市
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林妙英老師(均含附件)

66



114學年度新北市辦理「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教師 

暨大專院校增能 18 小時認證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

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 

（二）114學年度新北市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目的： 

（一）拓展教師教學熱忱，提升學習扶助及弱勢關懷的服務成效。 

（二）提升低成就學生輔導，促進弱勢學習融入教學的理念行動。 

（三）提供學習扶助示範，增進教師有效能學習扶助的方法策略。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北新國民小學。 

四、辦理時間： 115年1月28日(三)、29日(四)、30日(五)，共三天。 

五、實施對象及人數：  

     （一）有意擔任教授學習扶助方案之國小非現職教師(無教師證資格)，包括大

學二年級以上（包括研究所）在學學生或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之社會

人士等。本場次200人為限，國語領域40人、數學領域130人，英語領域 

30人，額滿為止。 

（二）學校班級數 60 班以下，請至少薦派 1 位參加；60 班以上，請至少

薦派2位參加。(尚未取得 18 小時研習時數者請務必薦派參加，未取

得18小時研習證書之大專生及實習教師不得擔任學習扶助教師) 

六、辦理地點：新北市北新國民小學。 

七、報名事項： 

（一）報名方式： 

1.參加人員請以google表單(附件二)方式報名，依錄取原則依序錄取，額

滿為止，餘者列為候補依序通知遞補，不受理表單以外的報名方式。並

於115年1月16日(五)前於本校校網公告錄取名單(經公告後不得變更科

目，且研習當天不開放現場報名) 。 



2.研習報名請依照上開報名，未於指定報名時間者，將不予以錄取。研習

每人限報名一個科目，如重複報名者， 將不予錄取。 

3.報名時，請上傳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文件 (含學生證

影本)，以供查驗身分；課程中倘有遲到、早退超過15分鐘及請假者，

則該課程視為缺課，將無法發予紙本證書。若錄取後因事無法全程參與，

請務必於研習前一日電洽承辦人取消參加，以免影響日後報名權益。 

（二）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5年 1 月 7 日(三)下午 5 時止。 

（三）聯絡人：黃敏淳組長，連絡電話：(02)2918-9300 分機674。 

八、錄取原則： 

(一)114學年度第2學期預計將擔任本市國小學習扶助方案授課教師者，請任

教學校推薦並核章（附件3）後報名列為第一優先錄取人員。 

(二)115學年度預計將擔任本市國小學習扶助方案授課教師者，請任教學校

推薦並核章（附件3）後報名列為第二優先錄取人員。 

(三)其餘符合資格之教師、大學生（大二以上，含研究所學生）及社會人士

列為第三優先錄取人員。 

(四)錄取作業將先遵循上述各項優先錄取原則，再依報名先後順序進行錄取。 

九、附註： 

（一）為俾利學習扶助授課教師教師有效提升受輔學生閱讀理解力，本年度特

加入「閱讀理解力」課程。 

（二）全程參加研習者頒發 20 小時研習培訓證書。課程中倘有遲到、早退超

過15分鐘及請假者，則該課程視為缺課，將無法發予紙本證書。研習結

束後，將確認參與教師皆已達成研習開始、結束完成簽到、簽退作業(課

程間會隨機點名)，始核予研習時數證書。 

（三）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的環保生活，請參加者自備環保杯及資料袋。 

（四）學校停車空間有限，僅提供講師停車服務，學員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十、獎勵： 

承辦學校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

第3款第6目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

第2項第2款規定辦理敘獎，工作人員（含校長）嘉獎1次以6人為限，含主辦人

1人嘉獎2次。 



十一、預期效益： 

（一）提供學習扶助示範，帶領實質效能之學習扶助方法與策略。 

（二）以「學習扶助SOP」形式，提供學習扶助實施及深化模式。 

（三）促進學習扶助的理念與行動，以拓展弱勢關懷的服務方案。 

十二、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課程表 

天次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日期 

115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三) 

115 年 1 月 29 日 

(星期四) 

115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五) 

08：00~08：30 報到 

 

 

 
08：30~10：30 

＊學生學習支援系統之

建置與運作 

講師：吳國榮老師 

(更寮國小)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 A：國語學習發展與實務 

講師：羅秀惠老師(秀朗國小) 

地點：技嘉教室 

分組 B：數學學習發展與實務 

講師：詹婉華老師(退休教師)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 C：英文學習發展與實務 

講師：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地點：特教中心會議室 

分組 A：國語學習扶助 

教材教法 

講師：羅秀惠老師 

(秀朗國小) 

地點：會議室三 

 

分組 B：數學學習扶助 

教學策略 

講師：詹婉華老師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 C：英文學習扶助 

教學策略 

講師：林妙英老師 

(頂溪國小) 

地點：特教中心會議室 

 

 

 
10:30~12:30 

＊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結果

之教學應用 

講師：吳國榮老師 

(更寮國小)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 A：國語學習扶助教學策略（1） 

講師：羅秀惠老師(秀朗國小) 

地點：技嘉教室 

分組 B：數學學習扶助教材教法(1) 

講師：詹婉華老師(退休教師)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C：英文學習扶助教材教法(1)內

講師：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地點：特教中心會議室 

12：30~13：20 午餐休息 50 分鐘 綜合座談/賦歸 

 

 

 
13：20~15：20 

＊國小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

與輔導實務案例研討 

講師：林桂楨 老師 

(更寮國小)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 A：國語學習扶助教學策略(2) 

講師：羅秀惠老師(秀朗國小) 

地點：技嘉教室 

分組B：數學學習扶助教材教法(2) 

講師：詹婉華老師 

地點：視聽中心 

分組C：英文學習扶助教材教法(2)    

講師：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地點：特教中心會議室 
 

15：20~15：30 課間休息 10 分鐘 

15：30~17：30 

 

＊國小學生學習動機提升與

學習扶助經營實務案例研討 

講師：林桂楨 老師 

(更寮國小) 

地點：視聽中心 

 

閱讀理解力 

講師：林文生 校長 

 地點：視聽中心 

 



附件二：報名表 

 

新北市 114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教師暨大專院校增能 18 小時認證研習報名表單 

 

科目 QR-CODE 網址 備註 

國語 

數學 

英文 

 

 

 
 

https://forms.gle/eGDdLAuzpFDyQsfF9 

 

 

 

 

 

僅能報名

一科，勿

重複報名 

 

 

 

 
 

 

 

 

 

 

 

 

 

 

 

 

 

 

 

 

 

 

 

 

 

 

 

 

 

 

 

 

 



附件三： 

新北市 114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教師暨大專院校增能 18 小時認證研習教師推薦表 
 

分區別 

□板橋分區（板橋區與土城區） 

□雙和分區（永和區與中和區） 

□三鶯分區（樹林區、鶯歌區、三峽區） 

□七星分區（金山區、萬里區、汐止區） 

□文山分區（坪林區、石碇區、深坑區、烏來區、新店區） 

□瑞芳分區（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 

□淡水分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 

□三重分區（蘆洲區、三重區） 

□新莊分區（新莊區、泰山區、五股區、林口區、八里區） 

□其他縣市教師 

□在學學生(大二以上之大學生、研究所) 

□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之社會人士 

推薦學校 
(限本市所屬學校) 

 

 

 

 

教師姓名 
 

 

 

 

 

性別 
□男 

□女 

擬擔任科目 
 
    □國語 □數學  □英語 
  

擬擔任學扶

教師的時間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115學年度 

 
                                   (僅勾選一項) 

推薦意見 

 

 

 

 

 

 

推薦學校  

主任簽章 

 

承辦人簽章 
 

 

 

 


